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超出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定的诊疗活动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或者变更从业地点、诊疗活动范围未重新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受让、租用、借用的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办事对象
	管理相对单位和个人

	法定期限
	即时
	承诺期限
	即时

	实施机关
	岳阳楼区农林水务局
	责任科室
	岳阳楼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咨询电话
	07308220679
	投诉电话
	07302991673

	受理条件
	1、 监督检查；

2、 群众举报；

3、上级交办。

	申报材料
	提供有效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依据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载明诊疗机构名称、诊疗活动范围、从业地点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事项；第十三条第二款：动物诊疗机构变更从业地点、诊疗活动范围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办理动物诊疗许可手续，申请换发动物诊疗许可证，并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十四条第一款：动物诊疗许可证不得伪造、变造、转让、出租、出借。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违反本办法规定，动物诊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并报原发证机关收回、注销其动物诊疗许可证：（一）超出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定的诊疗活动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二）变更从业地点、诊疗活动范围未重新办理动物诊疗许可证的；”； 第三十条：“使用伪造、变造、受让、租用、借用的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依法收缴，并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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